
公告编号：2018-047 

证券代码：833612        证券简称：津云新媒        主办券商：海通证券 

 

天津津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甲方天津津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乙方天津广播电视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投放电视广告，合同期限自 2018 年 12 月 28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止。金额为 20 万元整。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董事会有权授权公

司总经理批准在 500万元以下的超出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和偶发性关联

交易。” 上述偶发性关联交易合计 20.00万元，无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天津广播电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河西区梅江道 20号  

注册地址：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号动漫大厦 C1-216房间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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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杜卫建 

实际控制人：天津广播电视台  

注册资本：5000万 

主营业务：设计、代理、制作、广告发布；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批发和零售

业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加零售；互联网和移动互

联网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技术开

发；移动电视、数字电视、触摸媒体技术开发；手机新媒体的开发；房地产信息

咨询；商务咨询；礼仪服务；票务代理服务；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经营演出

及经纪业务；组织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电视剧、

专题、综艺、动画片等节目制作、发行；影视项目的经营及管理；企业形象策划；

影视文化信息咨询服务。  

（二）关联关系 

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公

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天津津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乙方天津广播电视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投放电视广告，合同期限自 2018年 12月 28日起至 2019年 1月 31日

止。金额为 20 万元整。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所需，对公司业务开展有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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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电视广告发布合同》 

 

 

 

 

 

天津津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8 日  

 


